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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 鲁哲

《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》
将于7月1日起施行。今天上
午，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市政府
新闻发布会，介绍《上海市居住
证管理办法》相关情况。
《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》

以及配套的《上海市居住证积
分管理试行办法》和《上海市居
住证申办实施细则》今天起在
“中国上海”官网全文发布。

! 明确居住证的功能和载明信息

《管理办法》明确《上海市居住证》（以下简称
!居住证"）具有三方面的主要功能：一是作为持证
人在本市居住的证明；二是记录持证人基本情况、
居住地变动情况等人口管理所需的相关信息；三
是办理和查询个人积分，办理卫生、计划生育、社
会保险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个人相关事务。此外，
《管理办法》还明确，《居住证》的载明内容包括姓
名、性别、民族、公民身份证号码、近期照片、常住
户口所在地住址、居住地住址、签发机关和签注有
效期限等。
! 明确持证人待遇

与现行规定和做法相衔接，《管理办法》列举
了持证人可以根据国家和本市规定，享受子女教
育、社会保险、证照办理、住房、基本公共卫生、计
划生育等公共服务待遇。积分达到标准分值的持
证人可以享受的待遇，主要体现在子女教育和社
会保险方面。其中，关于持证人子女在本市参加中
高考的问题，《管理办法》明确，积分达到标准分值
的持证人，其同住子女可以按照本市有关规定，在
本市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、普通高等学校
招生考试。
! 明确相应法律责任

《管理办法》还明确了个人和单位提供虚假材
料的法律责任，对在申办《居住证》、申请或者代办
积分过程中伪造、变造或者使用伪造、变造的证明
材料的，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罚；情节严重的，!年
内不得申请积分或者代办积分申请。人力资源社
会保障部门还可以对单位处 !万元以上 "万元以
下罚款。
《管理办法》正式施行后，《引进人才实行（上

海市居住证）制度暂行规定》、《上海市居住证暂
行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! ! ! !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毛大立
介绍了《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试行办法》
的主要内容和申办流程。

! 申请居住证积分的对象 在本市工
作、居住，持有《上海市居住证》，并参加本
市职工社会保险的境内来沪人员，可以申
请居住证积分。

! 积分管理指标体系 《上海市居住
证》积分指标体系由基础指标、加分指标、
减分指标和一票否决指标组成。

!基础指标" 包括年龄&教育背景&专

业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& 在本市工作及缴

纳职工社会保险年限等指标-

年龄指标的分值最高 !#分。教育背景
指标最高分值 $$%分，持证人按照国家教
育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取得的被国家认可的
国内外学历学位可获得积分。专业技术职
称和技能等级指标最高分值 &'%分，持证
人在本市工作期间取得的专业技术职务任
职资格证书、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证书和
技能类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且专业、工种与
所聘岗位相符可获得积分。在本市工作并
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按月缴纳职工社
会保险费每满 &年积 !分。

!加分指标" 包括紧缺急需专业&投资

纳税或带动本地就业& 缴纳职工社会保险

费基数&特定的公共服务领域&远郊重点区

域&全日制应届毕业生&表彰奖励&配偶为

本市户籍人员等指标-

持证人所学专业属于本市紧缺急需
专业目录，且工作岗位与所学专业一致
的，积 !% 分。投资纳税或带动本地就业
指标最高 &%% 分。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
基数指标最高 &%% 分。持证人在本市特
定的公共服务领域就业，每满 & 年积 '

分，满 " 年后开始计入总积分，积分管理
办法试行期间，特定的公共服务领域范
围是指环卫领域。持证人在本市重点发展
的远郊区域工作并居住最高分值 (% 分，
积分管理办法试行期间，远郊重点区域是
指临港地区。持证人为全日制应届高校大
学毕业生，积 $%分。持证人在本市工作期
间获得的表彰奖励可积分，最高分值 $$%

分；获得本市委办局等市级机关专项性
表彰奖励，积 !% 分；获得本市委办局等

市级机关综合性表彰奖励，积 )% 分；获
得省部级及以上政府表彰奖励，积 $$%

分。持证人配偶为本市户籍人员指标最
高分值 '% 分。

!减分指标" 包括申请积分时提供虚

假材料& 行政拘留记录和一般刑事犯罪记

录等指标- 持证人 #年内申请积分时有提

供虚假材料的#每次扣减 $%&分- 持证人 %

年内有行政拘留记录的# 每条扣减 %&分-

持证人 %年内有一般刑事犯罪记录的#每

条扣减 $%&分-

!一票否决指标" 持证人有违反国家

及本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记录或严重

刑事犯罪记录的#取消申请积分资格-

《居住证》总积分标准分值目前为 $(%

分。
! 总积分规则 持证人的总积分等于

基础指标与加分指标积分之和减去减分指
标的累计扣减积分，总积分的最低分值为 %

分。基础指标中的“教育背景”、“专业技术
职称和技能等级”两项指标，选择其中一项
进行积分。加分指标中的“投资纳税”、“投
资带动本地就业”两项指标，选择其中一项
进行积分。

! ! ! !持有《上海市居住证》的来沪人员需要申
请积分的，可通过互联网登录居住证积分管
理信息系统进行网上模拟估分，达到标准分
值的，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，委托用人单位向
注册地区（县）人才服务中心申请积分，并提
交相关申请材料。持证人和用人单位应对材
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积分指标体系和标准分值根据本市经济

社会发展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

! ! ! !持证期限每满一年，来沪人员应到居住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签注。对符
合五种注销情形的，由公安部门在信息系统予以注销

申办《上海市居住证》流程

! ! ! !对材料齐全的，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后出具回执，并将材料、信息移送核
定部门，其中，就业、投资、开业和个体经营人员申办信息移送区（县）人力资源社会保
障局，投靠、就读、进修人员申办材料移送对应公安派出所

! ! ! !来沪人员到居住地街道（镇、乡）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提交申办《上海市居住
证》所需证明材料

! ! ! !经核定符合条件的，由核定部门通知制证。公安部门在 $%个工作日内完成证件
制作并签发

! ! ! !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接到公安部门送达的《上海市居住证》后，应当在 (个工
作日内，通知来沪人员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领证。领证时收取工本费

! ! ! !持证期间，居住地址、工作单位或其他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，来沪人员应当到社
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信息变更手续；对证件遗失、损毁的可挂失或补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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